
北京红木交易中心纠纷调解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北京红木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

心”）调解活动，明确调解程序，促进业务纠纷合理解决，

根据《北京市交易场所管理办法（试行）》、《北京市交易场

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北京红木交易中心商品交易管理办

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调解应遵循独立、自愿、公平、便捷、有效的

原则。

第三条 调解受理范围：

交易商、授权服务中心、及其他参与交易中心交易活动

的业务主体就其相互之间因商品买卖或其他相关业务发生

的商事争议，可提交至红木交易中心调解。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红木交易中心可不予受理：

（一）调解申请无具体相对人、无具体争议事项；

（二）当事人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诉求；

（三）同一争议事项已经红木交易中心调解；

（四）双方签有业务协议且协议明确表明通过其他途径

解决争议的；

（五）争议一方已经涉嫌违法犯罪必需通过司法程序处

理的；

（六）因其他原因，红木交易中心认为不适宜调解的。

第四条 调解申请可由当事人单方或共同向交易中心

提出。



第五条 当事人向交易中心提出调解申请时，应提交以

下材料：

（一）《调解申请书》，其中应写明：

1.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名称（姓名）、地址、联系方

式等；

2.调解请求、争议事项；

3.其它应当写明的事项。

（二)身份证明文件；

（三）如聘请代理人参与调解程序，应提交书面授权委

托书；

（四)当事人愿意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证明材料，可以申

明该部分文件或证明材料仅供交易中心参阅。

第六条 交易中心根据申请人提交的调解申请，首先审

查是否属于受理范围。

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交易中心应在 5 个工作日内通知申

请人；属于受理范围，由各方当事人共同提起的，予以受

理；

属于受理范围，有被申请人的，交易中心应将《调解申

请书》转送给被申请人。被申请人书面确认同意调解的，予

以受理。被申请人明确拒绝调解或交易中心转送上述文件之

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未予回复的，交易中心应不予受理，并

在 5 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

被申请人书面确认同意调解时，应提交答辩意见，同时

参照本规则第三条第（二）、（三）、（四）项的规定提交相关



材料。

交易中心对是否受理调解申请行使最终决定权。

第七条 当事人同意将争议提交交易中心进行调解的，

均视为同意按照交易中心当时适用的调解规则进行调解。

第八条 交易中心决定受理后将指定调解员联系当事

人并向当事人出具《受理通知书》。

第九条 调解原则上不公开进行，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

外。

调解员可以在充分考虑纠纷情形、当事人意愿以及解决

纠纷需要的情况下，采取其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调解，包括

但不限于：

（一）采用书面、网络、电话等非现场方式；

（二）单独或同时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

（三）要求当事人提出解决争议的方案；

（四）提出解决争议的建议和意见。

第十条 调解工作原则上应在确定调解员之日起的 20

个工作日调解完毕。

如遇特殊情况需延长时限的，应经交易中心批准。但最

长不超过 40 个工作日。

第十一条 经过调解，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的，调解员

应在 3 个工作日内拟订调解协议书，并安排当事人签署。当

一方当事人在达成一致意见后再行反悔的，交易中心不再接

收该当事人的调解申请。

调解员应确保调解协议的合法性，确认当事人已理解协



议条款，并告知当事人调解协议的效力。

第十二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调解程序

止：

（一）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

（二）任何一方当事人书面声明退出调解或以其它方式

表明拒绝调解的；

（三）任何一方当事人启动诉讼、仲裁或其他处理程序

的；

（四）调解期限届满，当事人未达成一致意见或者经延

长后仍未达成一致意见的。

第十三条 调解员、纠纷各方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对调解

协议书内容以及在调解期间知悉的涉及当事人个人隐私、商

业秘密的事项负有保密义务，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四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北京红木交易中心所有。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北京红木交易中心纠纷调解管理办法

